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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食品药品监管协管员工作补助经费项目

绩效自评报告

项目名称：食品药品监管协管员工作补助经费

项目承担单位：南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公章）

填报人姓名：何春晖

联系电话：0751-3871663

填报日期：2022 年 4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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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括。包括项目背景、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、

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。

近年来，食品药品监管协管员多渠道、多方面宣传我局

开展监管工作的动态、取得成效、投诉举报方式等，把舆论

引导的时机、节奏、力度和公众情绪引到健康、积极向上的

轨道上来和协助市场监管部门搞好本行政区域内的食品、药

品、医疗器械、保健品、化妆品（简称“四品一械”）日常

监督管理和疫情防控工作发挥了较大作用。并主动参与到打

击食品药品假冒伪劣行动中去，深入一线，在日常工作、生

活中，充分发挥监督作用，对涉嫌本辖区内食品药品违法违

规行为、安全事故、重大隐患、举报投诉，留取第一手资料，

并及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汇报，确保制售假冒伪劣行为快

速有效处理。为进一步调动其工作积极性，协助做好全市食

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，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，全市聘任食

品药品监管协管员 236 人，共支付补助经费 14.089 万元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。包括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。

聘任食品药品监管协管员 236 人，发放补贴满足协管员

工作需要。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围。

南雄市市场监管局按照项目决策、管理、完成及效果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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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指标，对资金支出行为过程及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和判断，

评价资金使用的科学性、合理性和有效性，分析存在的问题，

提出完善资金管理和项目管理的制度机制，调整支出结构相

关建议，为年底预算编制提供参考依据，促进提高各项资金

使用效益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（附表说明）、评

价方法、评价标准等。

（三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。

已按规定撰写了绩效报告、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。
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（附相关评分表）

聘任食品药品监管协管员 236 人，发放补贴 14.089 万

元满足协管员工作需要，协助市场监管部门做好食品药品安

全目标监管工作，为辖区内百姓营造一个健康、安全和放心

的食品药品市场消费环境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，提高群众

的食品药品安全意识，确保食品药品市场的安全和社会秩序

的稳定。

本项目绩效自评得分 100 分，等级为优秀。

四、评价指标绩效指标分析

（一）投入分析

1、项目立项情况

（1）论证决策

根据韶食药监办﹝2014﹞94 号文《关于印发<关于进一

步加强全市基层食品药品监管协管员队伍建设的意见>的通

知》及《南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南雄市进一步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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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的工作方案>的通知，聘任食品药

品协管员 236 人，协助市场监管部门做好食品药品安全目标

监管工作。

（2）目标设置

满足协管员工作需要。

（3）保障措施

2、资金落实

（1）资金到位。财政支付 14.089 万元。

（2）资金分配。根据各镇对协管员的考核结果进行发

放。

（二）过程分析

1、资金管理。

（1）资金支付。以实际考核结果报账

（2）支出规范性。索票索证，规范报账。

2、事项管理

（1）实施程序。根据考核通知由各镇街对辖区内的协

管员进行考核。

（2）管理情况。良好。

（三）产出分析

1、经济性。

（1）预算控制。未超出预算计划。

（2）成本控制。支出成本合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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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效率性。

（1）完成进度。100%

（2）完成质量。2021 年度食品药品协管员补贴均已发

放，满足协管员工作需要。

（四）效益实现度分析

1、效果性。

聘任食品药品监管协管员 236人，满足协管员工作需要，

提高其工作积极性，为辖区内百姓营造一个健康、安全和放

心的食品药品市场消费环境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，提高群

众的食品药品安全意识，确保食品药品市场的安全和社会秩

序的稳定。

2、公平性。

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工作总体满意度得到提升。

四、主要绩效

2021年共发放南雄市食品药品协管员补贴14.089万元，

满足协管员工作需要，进一步加强了食品药品协管员队伍建

设，达到了 2021 年韶关市食品安全考核要求。

五、存在问题

协管员流动性大，培训效能持续性低，能力建设具有较

高的不确定性，引发后续协助监管能力不足、专业化水平不

够、信息化程度不高，舆情管控与应急处置能力相对不强等

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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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加强对食品药品协管员的食品药品相关知识及舆情管

控与应急处置能力的培训。


